股权转让协议

甲方（出让方）：  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 
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就甲方持有的威海     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乙方的相关事宜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达成如下协议，以资双方信守：

1、 甲方同意将其在威海   有限公司的72万元股权（占注册资本的40%），依法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受让上述股权。

2、 双方商定上述股权的转让为无偿转让。

3、 甲方依法将股权转让给乙方后，其在威海正大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的权利、义务由乙方享有和承担。

4、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。

5、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转让双方各执一份，公司存档一份，报审批机关一份。

甲方签字（盖章）：

乙方签字（盖章）：
2016-6-16
